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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法依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四十二條制定之。 

 

第二條 

學生議會行使學生會自治組織章程所賦予之職權。 

前項職權之行使及議員行為之規範，另以自治條例定之。 

 

第三條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互選產生；其選舉辦法，另定之。 

學生議會議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行使職權，維持學生議會秩序，處理議事。 

 

第二章  會議 

第四條 

學生議會大會，以議長為主席。 

議長因事故不能出席時，以副議長為主席；議長、副議長均因事故不能出席時 

，由出席議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五條 

學生議會大會，公開舉行，必要時得開秘密會議。 

學生會會長或行政中心各部首長，得請開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應予速記、錄音，不得公開。但經大會同意公開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學生議會臨時會，依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三十六條規定行之，並以決議召集臨時 

會之特定事項為限。 

 

第三章  各委員會 

第七條 

學生議會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  法制委員會。 

二  財務委員會。 

三  學生權益委員會。 

學生議會於必要時，得增設特種委員會。 

 

第八條 

法制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一  審查本會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 

二  審查機關組織其他不屬於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 

三  關於立法政策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四  關於法律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五  其他有關法制諮詢事項。 

 

第九條 

財務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一  審查本會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 

二  審查財政、預算、決算、主計、審計及有關行政中心財務事項之議案。 

三  監督各機關預算之執行。 

四  審核各機關財務收支及審定預算。 

五  稽察各機關財務及財政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為。 

六  考核各機關財務效能。 

七  核定各機關人員對於財務上之責任。 

八  其他依法律應行辦理之審計事項。 

九  關於學生會預算、決算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十  關於預算相關法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十一  其他有關預、決算諮詢事項。 

 

第十條 

學生權益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一  審查本會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 

二  審查有關行政中心學生權益部掌理事項之議案。 



三  監督行政中心學生權益部事務之執行。 

 

第十一條 

各委員會審查本會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並得邀請相關部會作業務報告，並備 

質詢。 

 

第十二條 

學生議會各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依學生議會議員總額合理分配。 

 

第十三條 

各委員會委員，由學生議員分任之；每一議員至少應任一委員會委員。 

各委員會，應於每次學生議會改選後，由學生議員自由登記參加。各委員會委 

員人數，登記超過分配人數時，抽籤決定之。 

學生議員登記加入後，需向大會提出辭職始得退出。 

 

第十四條 

學生議會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一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其選舉辦法另 

定之。 

各委員會召集人不得擔任其他委員會召集人。 

各委員會會議，以召集委員為主席。 

各委員會之議程，應由召集委員決定之。 

 

第十五條 

各委員會會議，由召集委員隨時召集之。 

各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得以書面記明討論之議案及理由，提請召開委 

員會議。召集委員應於收到書面後十五日內定期召集會議。 

 

第十六條 

各委員會會議須有各該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一出席，方得開會。 

 

第十七條 

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應於每會期共同邀請各該委員會委員擬定該會期之立法計 

畫。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第十八條 

各委員會審議案件，須經初步審查者，由委員若干人輪流審查，必要時得由召 

集委員推定委員若干人審查。 

 



第十九條 

各委員會開會時，應邀列席人員，得就所詢事項說明事實或發表意見。 

 

第二十條 

各委員會會議，公開舉行。但經大會或召集委員會議決定，得開秘密會議。 

在會議進行中，經主席或各該委員會委員五分之一以上提議，得改開秘密會議。 

應委員會之請而列席知各機關人員，得請開秘密會議。 

 

第二十一條 

各委員會之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但在場出席委員不足三人者，不得議決。 

 

第二十二條 

出席委員對於委員會之決議當場聲明不同意者，得於大會提出異議。但缺席委 

員及出席而未當場聲明不同意者，不得異議，亦不得參與異議之連署或附議。 

 

第二十三條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之經過及決議，應以書面提報大會討論，並由決議時之主席 

或推定委員一人向院會說明。 

 

第二十四條 

各委員會所議事項，有與其他委員會相關聯者，除由大會決定交付聯席審查者 

外，得由召集委員報請大會決定與其他有關委員會開聯席會議。 

 

第二十五條 

聯席會議，由主辦之委員會召集之。 

 

第二十六條 

聯席會議之主席，由主辦之委員會召集委員擔任之。 

 

第四章  特種委員會 

第二十七條 

本章未規定者，準用第三章各委員會之規定。 

 

第一節  程序委員會 

第二十八條 

學生議會設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之委員，由學生議會正、副議長及各常設委員會互推一人組成之。 

 

第二十九條 

程序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一人，由學生議會議長擔任之。 

程序委員會開會時，以召集委員為主席。 

 

第三十條 

程序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關於各種提案手續是否完備，內容是否符合本會職權之審定。 

二  關於議案之合併、分類及其次序之變更。 

三  關於行政中心提案、委員提案討論時間之分配。 

四  關於學生議員個人質詢時間之分配。 

五  關於大會所交與議事程序有關問題之處理。 

 

第三十一條 

學生議會各委員會審查議案，由程序委員會依下列規定分配提報大會決定： 

一  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預算、決算、主計、審計及有關行政中心財務事 

    項之議案。 

二  法制委員會：審查機關組織其他不屬於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 

三  學生權議委員會：審查有關行政中心學生權益部掌理事項之議案。 

前項議案審查之分配其性質與其他委員會有關聯者，配由主持審查之委員會與 

有關委員會會同審查之。 

 

第三十二條 

程序委員會應於學生議會大會開會七日前召開，並於三日前議決議程。 

 

第三十三條 

程序委員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 

 

第二節  紀律委員會 

第三十四條 

學生議會設紀律委員會。 

紀律委員會由各常設委員會召集委員組織之。 

 

第三十五條 

紀律委員會之委員，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擔任之。 

 

第三十六條 



紀律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一人，按次輪值。 

紀律委員會開會時，以當次輪值召集委員為主席。 

 

第三十七條 

紀律委員會接受審議懲戒案以下列規定為限： 

一  學生議會大會議決交付審議之懲戒案。 

二  學生議會大會主席依法移付之懲戒案。 

三  各委員會主席裁決移送大會議決交附之懲戒案。 

 

第三十八條 

紀律委員會於有前條事項時，應於懲戒案交付後七日內召開委員會會議。 

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或委員不依前項規定開會處理懲戒案件者，應停止其出席 

大會一次；本項之處分，報告大會即生效。 

 

第三十九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被移付懲戒之學生議員得向紀律委員會提出說明。 

 

第四十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時，若係關係該委員會委員個人本身之議案，其應行 

迴避。 

 

第四十一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得按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一  口頭道歉或書面道歉。 

二  經出席大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予停權。 

 

第四十二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之決議應繕具報告提請學生議會大會決定之。 

紀律委員會對應行審議之懲戒案，未能於三個月內完成審議並提報大會者，懲 

戒案不成立。 

 

第四十三條 

紀律委員會審議懲戒案件，其進行程序由該會另定之。 

 

第四章  會務 

 

第四十四條 



學生議會議長綜理會務。學生議會議長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議長代理其職 

務。 

學生議會議長出缺時，由副議長代理，並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進行補選。 

學生議會副議長出缺時，應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進行補選。 

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同時出缺時，由學生議會各委員會召集委員之一人，代 

行其職權，並依本自治條例第三條進行補選。 

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之任期至該屆學生議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其屆滿之日為止。 

 

第四十五條 

學生議會置秘書長一人，由議長遴選報告大會後，提請任命之。 

秘書長承議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 

 

第四十六條 

學生議會下設秘書處。 

秘書處置秘書若干人，由議長及秘書長選任之。 

 

第四十七條 

秘書處，掌理下列事項： 

一  關於文書收發、分配、繕校及檔案管理事項。 

二  關於文稿之撰擬、審核及文電處理事項。 

三  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四  關於議會外交事務事項。 

五  關於公共關係事項。 

六  關於新聞之編輯、發布及連絡事項。 

七  其他有關秘書業務事項。 

八  關於議程編擬事項。 

九  關於議案條文之整理及議案文件之撰擬事項。 

十  關於本會會議記錄事項。 

十一  關於會議文件之分發及議場事務之管理事項。 

十二  關於議案文件之準備、登記、分類及保管事項。 

十三  其他有關議事事項。 

十四  關於本院會議及委員會會議之錄影錄音及轉播事項。 

十五  關於本會會議及委員會會議之速記事項。 

十六  關於公報編印及發行事項。 

十七  關於各類文件之印刷事項。 

十八  關於錄音錄影之複製及發行事項。 

十九  其他有關公報事項。 



二十  關於事務管理事項。 

二十一  關於款項出納事項。 

二十二  關於公產、公物之保管事項。 

二十三  其他有關一般服務事項。 

 

第四十八條 

學生議會之處務規程，由學生議會秘書長擬訂，經議長核定，報告大會後施行。 

 

第五章  附則 

第四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